源政办字〔2017〕127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冬季集中灭鼠预防控制出血热

疫情活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鼠传播疾病特别是出血热的发生和流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经县政府研究决定，11月中旬，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冬季灭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出血热严重危害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县是出血热的历史疫区，近年发病率仍然较高，农村尤为严重，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抓好出血热防控工作，不仅是降低发病率，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也是巩固省级卫生县城创建成果，提高城乡文明水平的现实需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出血热疫情的危害性以及当前出血热防控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出血热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对出血热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环境治理，广泛开展灭鼠运动

开展灭鼠运动，有效降低鼠密度，控制传染源，是防控出血热疫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特别是要重点清理城乡结合部和农村环境卫生，有效清除鼠类隐避、栖息、繁殖场所，切断传播途径。县爱卫会要组织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统一时间、统一行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灭鼠行动，有效降低鼠密度。

冬季正是灭鼠的有利时机，县政府决定于11月10日—15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群众性集中灭鼠活动。县爱卫办要做好灭鼠毒饵的采购、储备和供应，根据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对灭鼠毒饵实行集中招标，统一购买，统一发放，并做好管理工作。各镇（街道）、县直各大口牵头部门务必于11月10日前，到县爱卫办购买领取灭鼠毒饵，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灭鼠毒饵的分发和投放工作。县爱卫办负责做好本次集中灭鼠工作的督促检查与验收，及时调度全县灭鼠活动的开展情况，并将其作为2017年爱国卫生工作督查的重要内容，检查结果纳入年终考核成绩。

在开展好集中灭鼠运动的同时，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动员群众采取饲养家猫、摆放鼠夹、粘鼠板等方法开展日常灭鼠、科学灭鼠、生态灭鼠，最大限度的降低鼠密度，减少出血热传播途径。

三、开展宣传教育，营造群防群控氛围
加强出血热防控工作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宣传、卫计等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或通过出板报、挂条幅、发宣传单、入户宣讲等方式，围绕增强群众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广泛深入地宣传出血热的危害性和防控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清理环境卫生，积极开展灭鼠运动，形成群防群控出血热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降低发病率，控制疫情蔓延势头。
 四、开展疫苗接种，建立有效免疫屏障
接种疫苗是控制出血热疫情的有效手段。卫计部门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单位要积极协调争取，做好疫苗供应，根据我县出血热疫情的流行趋势，及时对易感人群及目标人群开展预防接种，建立有效的人群免疫屏障。

五、加强协调配合，落实防控工作责任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防控职责，制定出血热防控工作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要密切协调配合，全面落实各项综合性防控措施，遏制出血热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开展好辖区内环境卫生整治、灭鼠、宣传教育等工作；卫计部门负责疫情监测，掌握疫情发展趋势，及时向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反馈疫情动态，提出预警预报，并做好出血热疫情处置和病例救治工作，负责提供出血热防治技术支持和社会宣传、咨询；县爱卫办要组织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和城乡居民区集中灭鼠工作，指导全县灭鼠运动开展；财政部门要安排必需的资金，保障灭鼠及出血热防控工作经费；新闻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深入开展防鼠、灭鼠和鼠传播疾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林业、农业等部门要指导做好林区、农田的灭鼠工作；住建部门负责施工工地灭鼠工作和民工防病知识培训；教育部门要利用健康教育课向广大学生讲解出血热防治知识，提高其防护意识。

县卫计局要会同县政府督查室等有关部门、单位对出血热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防控责任落实到人，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力、出血热疫情居高不下、发生疫情暴发或流行，以及因救治不及时出现病人死亡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1.县直各大口灭鼠毒饵分配表
2.各镇（街道）灭鼠毒饵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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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县直各大口灭鼠毒饵分配表

	单  位
	毒饵分配数(斤)
	责任人

	党群口
	200
	陈作信

	政府综合口
	200
	王叶成

	宣传口
	1000
	刘  水

	政法口
	400
	刘长生

	计划口
	200
	宋立波

	建设口
	400
	韩启龙

	农 口
	500
	亓圣存

	财贸口
	500
	朱化利

	经贸口
	1000
	周青霄

	合  计
	4400
	


附件2

各镇（街道）灭鼠毒饵分配表

	乡  镇
	毒饵数（斤）
	责任人

	南麻街道
	2000
	郑爱斌

	历山街道
	2000
	周  莹

	南鲁山镇
	3000
	朱化运

	鲁村镇
	3000
	杜培霞

	大张庄镇
	2000
	李  波

	燕崖镇
	1500
	尹翠云

	中庄镇
	2000
	崔宝权

	西里镇
	3000
	耿  彪

	东里镇
	3000
	尹  涛

	张家坡镇
	1500
	徐志梅

	石桥镇
	1500
	郑兰荣

	悦庄镇
	3000
	任维峰

	合计
	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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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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